
委託辦理職前訓練作業原則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五、以當年度預算支應之訓練班次，應於當年度開班。 

        各訓練班次之招生至開訓期間作業流程規劃，原則如下： 

(一)各班次預訓人數以三十至四十人規劃，最低開班人數須達預訓

人數二分之一以上，且不得低於十五人，特定對象或原住民、離

島地區之失業者專班不得低於十人為原則。但訓練班次有其特

殊性無法依該原則辦理時，委託機關得經通盤考量後，以專案核

定方式辦理。 

(二)前款最低開班人數之認定，以開訓當日為基準日。 

(三)各班次之公告招生日至開訓日期間，作業流程如下: 

1.報名期間應至少一週。 

2.各訓練班次招生期間應公告於本署網站，已辦理公告者，不得變

更。但如有延長招生期間之必要，不得超過十四日，並以延長二

次為限，且應事先明列於公告中。 

3.甄試日期應安排於報名截止日次日起二至七個工作日內；甄試

所需評量表由委託機關自訂之。 

4.訓練單位應於甄試日次日起第一個工作日，以函文、電子郵件或

其他方式，將職前訓練資訊系統列印之甄試成績列表及錄訓名

單送委託機關核定。 

5.訓練單位如有延班或停班情形，除應事先公告並通知已報名者

外，並應於委託機關函復同意延班或停班之發文日起三日內，至

職前訓練資訊系統完成異動資料之登錄事宜。如屬延班者，最遲

不得逾延長事由之起始日。 

(四)訓練單位如有特殊情況或市場需求等因素，未能依前款規定辦

理者，得經委託機關專案同意後辦理。 

(五)訓練單位與委託機關完成簽約後，應將辦理之訓練班次資訊登

錄於職前訓練資訊系統，並依委託機關及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

一之規範辦理宣導作業。相關宣導品或文宣，須經委託機關審核

同意後，始得刊登或印製，並應載明委託機關之授權招生字號；

屬地方政府委託之班次，應併同載明經費來源為勞動部就業安



定基金補助。 

       本作業原則所稱工作日，不包括星期例假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

息日。 

八、委託機關應以「個人成本單價」作為委託經費計價單位，其單價計算

方式如下： 

(一)個人成本單價＝個人訓練費＋個人就業輔導費＋個人僱用承諾

媒合獎勵費＝每班(訓練費＋就業輔導費＋僱用承諾媒合獎勵

費)／(每班預訓人數)。 

(二)個人成本單價經核定後，實際訓練人數未逾預訓人數之計價標

準如下： 

1.鐘點費、術科助教費、場地費、宣導費、工作人員費、職場實習

指導費、職能導向課程推動費，以及其他費用具固定費用性質並

經委託機關專案核定者，按契約原核定金額支付。開訓當日實際

訓練人數未達二十五人者，術科助教費用應全額減列，工作人員

費最多以每小時一名工作人員、職場實習指導費最多以每小時

四名指導員為支付上限；但經委託機關依前點第四項規定核定

之班次，或於遞補期限截止日止之實際訓練人數已達二十五人

者，不在此限。 

2.保險費應依訓練單位實際爲學員參訓期間投保日數之費用支付。 

3.個案輔導費應依實核銷，當月輔導時數未達規定者，將依實際輔

導時數占當月應輔導時數之比例支付。 

4.除前三目規定之計價項目外，其餘開放報價項目，應依原核定各

計價單項所列之個人訓練費單價乘以實際開訓人數計費，並依

該班次訓練期間之個人訓練費支付標準撥付。 

十五、訓練單位經統計該班次之訓後就業率達百分之五十以上，或於原住

民、離島地區之班次訓後就業率達百分之四十以上者，得依「個人

就業輔導費支付標準表」(如附件五)請領就業輔導費。 

          訓練單位如未依實施基準第十五點規定悉數完成二項就業輔

導措施，應於得請領之個人就業輔導費額度內，分二等分並依完成

之比例請領之。但產訓合作或預聘制度等已結合明確就業職缺訓



練模式、或訓後就業率經委託機關核定達百分之七十(原住民、離

島地區達百分之六十)以上者，經委託機關於招標文件中訂定者，

不在此限。 

          訓練單位依課程規劃之就業關聯職類，於班級訓練總時數未

達二分之一前，至職前訓練資訊系統登錄用人單位提供職缺開立

之承諾僱用書，並媒合學員至用人單位就業，且符合第一項附件五

所定之第一類就業情形者，得請領僱用承諾媒合獎勵費。 

          前項承諾僱用書內容，應含用人單位承諾僱用之職缺數及所

提供之勞動條件，且預期薪資不得低於班級訓練職類所對應行業

之前一年度初任人員薪資平均數。 

          委託機關應就訓練單位所提供之前三項就業輔導及僱用承諾

媒合措施辦理情形進行確認，並依就業認定結果完成驗收後，一次

撥付就業輔導費及僱用承諾媒合獎勵費，並分別以該班次簽約之

就業輔導費總額及僱用承諾媒合獎勵費總額為支付上限。 

          訓練單位於結訓後九十日內，經統計該班別之訓後就業率未

達百分之四十五，或於原住民、離島地區所辦班別之訓後就業率未

達百分之三十五者，視為履約結果有瑕疵，應依下列比率計罰違約

金： 

      (一)一般班別之就業率達百分之四十，未達百分之四十五，或於原

住民、離島地區所辦班別之就業率達百分之三十，未達百分之

三十五者，以契約總價金百分之一點五計罰。 

      (二)一般班別之就業率達百分之三十，未達百分之四十，或於原住

民、離島地區所辦班別之就業率達百分之二十，未達百分之三

十者，以契約總價金百分之五計罰。 

      (三)一般班別之就業率未達百分之三十，或於原住民、離島地區所

辦班別之就業率未達百分之二十者，以契約總價金百分之八

計罰。 

十九、運用就業安定基金補助辦理之計畫，地方政府應依本署規定之期程

及表件提送申請計畫，屬職前訓練計畫者，應再檢送下列資料： 

(一)年度職業訓練計畫書(如附件六)。 



(二)預算需求(年度已發生契約關係，但未能於年度內支應當年度

七月至十二月份結訓班次之就業輔導費、僱用承諾媒合獎勵費，

以及當年度十二月份或跨年度結訓班次所需之經費明細，應納

入預算需求項目，始得由下年度補助款額度內支應)。 

(三)規劃控管作業費及人事費用明細表(如附件七)。 

          前項規劃控管作業費，支用於因應辦理訓練所需之規劃、宣導、

計畫管控、就業輔導活動及行政管理等費用，其補助額度應依當年

度訓練計畫核定訓練經費之百分之五計算。 

          本署業以其他訓練計畫規劃辦理之訓練(如身心障礙者專班

訓練)，地方政府無須於本作業原則之訓練計畫內提報，以明確訓

練分工原則。 

          地方政府年度預算經就業安定基金管理會核定後，應配合辦

理下列事項： 

(一)於規劃招標前，將原核定計畫內容、規劃之訓練班次及所需經

費等項，報經對口分署核定後辦理，經核定之計畫內容如有變

更時亦同。未經對口分署核定辦理之訓練班次，不予補助。 

(二)於完成招標委託作業後，應填具「地方政府辦理失業者職業訓

練預定班次明細表」(如附件八)函報對口分署。 

(三)核定之訓練經費不得流用至規劃控管作業費及人事費用，惟

訓練經費不足部分，得由規劃控管作業費及人事費用流入使

用。 

(四)規劃控管作業費及人事費用得相互流用。 

 

 

 

 

 

 

 

 



附件二 
職前訓練委外師資及術科助教最低資格標準表 

一、授課師資條件 
(一)符合相關教師資格： 

1.具教育部審定與授課課程相關之合格教(講)師證書影本或各分署所核

發職業訓練師、助理研究員聘書。 

2.具有與授課課程相關之博士學歷畢業者。 

3.具碩士學歷畢業，並曾任與授課課程相關專任教師滿1年或兼任教師滿2

年。 

4.大學或獨立學院與授課課程相關學系畢業，並曾任與授課課程相關專任

教師滿2年或兼任教師滿4年。 

5.專科以上學校與授課課程相關學系畢業，並曾任與授課課程相關專任教

師滿3年或兼任教師滿5年。 

(二)符合相關技術專業技能： 

1.取得與授課課程相關之甲級技術士證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及格。 

2.大學或獨立學院相關學系畢業，並取得與授課課程相關之乙級、單一級

技術士證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及格。 

3.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曾任與授課課程相關之專業技術工作滿2年，並取得

與授課課程相關之乙級、單一級技術士證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

試及格。 

4.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曾任與授課課程相關之專業技術工作滿4年，並取得

與授課課程相關之乙級、單一級技術士證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

試及格。 

(三)產業界專業人士： 

1.在技術上有特殊造詣（師傅），並曾從事與授課課程相關之教學或專業

技術工作累計滿5年。 

2.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曾從事與授課課程相關之專業技術工作滿3年。 

3.未符合上述規定，檢具其他足以擔任授課師資之相關證明文件後，經評

選核可或委託機關專案核定者。 

二、術科助教條件 

(一)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取得與授課課程相關之證照或曾從事與授課課程

相關技術工作滿2年。 

(二)專科以上學校相關學系畢業，並曾從事與授課課程相關之專業技術工作

滿1年。 

(三)高級中等學校畢業，並取得與授課課程相關之證照或曾從事與授課課程

相關技術工作滿3年。 

(四)在技術上有特殊造詣(師傅)，並曾從事與授課課程相關技術工作滿3年。 

(五)未符合上述規定，檢具其他足以擔任術科助教資格之相關證明文件後，



經評選核可或委託機關專案核定者。 


